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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

補充公告

茲提述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三日之公告

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本公司之新股份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
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向有意投資者及股東提供下列有關配售之進一步資料：

由於大部分流動現金及銀行結餘受多項限制（包括其持牌實體之財務資源規定、

外匯管制等）規限，本公司已審慎考慮及審閱現有財務資源。截至二零一九年九

月三十日，本公司可即時調動之現金約為 300,000,000港元。本公司認為，配售事

項為籌集資金以供本集團營運及參與其他投資（於下文展述）之公平合理方式，且

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。

根據配售協議，配售事項將於配售協議日期後第五個營業日（或本公司與配售代

理可能協定的其他日期）落實完成。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仍在向聯交所申請批

准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。本公司正積極配合聯交所相關工作以獲得上市申請之批

准，及於任何情況下，配售事項之截止日期將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。本公司

將按上市規則規定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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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估計將約為486,870,000港元（假設全部配售股份獲悉數配

售）。本公司目前擬將約 37,000,000港元用於營運資金，包括支付二零一九年十一

月至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期間之員工成本及辦公室租金付款。本公司亦擬將餘額

約 450,000,000港元用於其所覓得及正在進行中的三個投資項目。本公司預期就各

項目分別投資約 100,000,000港元至 200,000,000港元，包括投資於一項基金及作為

兩項結構融資項目之銀團聯合貸款人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上述投資項目尚待本集團持續評估及考量。

配售事項須待配售協議所載條件獲達成後方告完成。由於配售事項未必進行，股

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渡邊智彥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執行董事渡邊智彥先生、倪新光先生及李巍女

士； (2)非執行董事王東芝先生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永利先生及周暉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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